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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1/2021_2022__E5_86_9C_

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11130.htm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

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农机发

〔2007〕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机管理局（办公室、

中心）： 根据《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农业部令第54号

）的有关规定，我部制定了《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实施办

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农业部二ＯＯ七

年一月十五日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实施办法（试行）第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工作，明确部级

推广鉴定的内容、程序和要求，完善部级推广鉴定制度，提

高部级推广鉴定工作的质量，依据《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工作坚持科

学、公正、高效、统一的原则，促进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的提

高和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 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

工作实行统一受理申请、统一鉴定大纲、统一收费标准、统

筹安排任务、统一发放证书标志。 第三条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

管理司主管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工作，具体工作由农业部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组织实施。 第四条 农业机械部级推广

鉴定的产品范围依据农业部最新公布的部级农业机械鉴定产

品种类指南确定。第二章 申请 第五条 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

的申请者应是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农业机械生产者，且具备

稳定生产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相应的售后服务能力，生产、经

营活动正常。 境外农业机械生产者可以委托国内销售其农业

机械产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销售者代理申请。代理申请



者应提供境外农业机械生产者签署的委托书。 第六条 申请农

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的产品应是定型产品，批量生产一年以

上，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并达到规定的

销售批量。小型农业机械产品销售量不少于500台，中型农业

机械产品销售量不少于100台，大型农业机械产品（或成套设

备）销售量不少于30台（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